附件2：新开课申请流程
[bookmark: _GoBack]（教师登录教学管理信息平台→申请→教师新开课程申请→点击右上角“新开申请”）→教学院长审核（教学计划管理→课程库管理→教师通识课程审核）→教务处审核
填报说明：
标“*”项为必填项；另基础信息板块中的“课程学时”，教学内容、课时安排及要求为必填项。
	项目名称
	填报说明

	开课部门
	选填教师所属教研室

	学分
	统一录入1.0

	课程负责人
	开课申请人

	课程类型
	A类、B类、C类分别表示纯理论、实践和理实一体化

	课程类别
	统一选择“综合素质通识类选修课程”

	课程归属
	选填思想政治类、科技素养类（人工智能）、美育类、苏医特色类别中一项，最终由教务处根据提交的课程简介及教学内容等信息进行确认。

	开课学期
	将“1、2、3”全部选中

	课程学时
	周课时统一填2，总课时一般填18

	教学内容、课时安排及要求
	可下载模板填写后直接上传，Excel命名规则为：课程名称-教学内容、课时安排及要求，也可直接在线填写。




